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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_E7_BA_A7_c43_448613.htm 第 一 章 经济法概论 第一节 法

和经济法的概念 一、法和法律 （一）法的本质与特征 1.法与

法律的概念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

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 2.法的本质 法是统

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3.法的特征 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

和社会规范，不仅具有行为规则、社会规范的一般共性。还

具有自己的特征。 （二）法的形式和分类 1.法的形式 我国法

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宪法。宪法由国家最高权力

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2）法

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经一定立法

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另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还有权就有关问题作出规范性决议或决定，它们与法律

具有同等地位和效力。 （3）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由国家

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4）地方

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在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根据

本地区情况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即地方性法规。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某

些经济特区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宪法、法律



和行政法规允许范围内制定的适用于本地方的规范性文件，

也属于地方性法规。 （5）自治法规。 （6）特别行政区的法

。 （7）行政规章。行政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

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某些经济特区市的人民政府，在其职

权范围内依法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分为部门

规章和政府规章两种。部门规章是国务院所属部委根据法律

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的

各种行政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也称部委规章。国务院所属

的具有行政职能的直属机构发布的具有行政职能的规范性法

律文件，也属于部门规章的范围。如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办法》等。政府规章是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人民

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也称地方

政府规章。如河北省人民政府2003年8月15日发布的《河北省

冶金和有色金属矿山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 【例题】

（2004年）下列各项中，在我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 ）

。 A.宪法 B.民族自治地方条例 C.国际条约 D.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 【答案】A【编号11010101】 【解析】本题考核我国最高

法律效力的法。宪法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定，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例题】（2005年）不同法的形

式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下列各项中，效力低于地方性法规

的是（ ）。 A.宪法 B.同级政府规章 C.法律 D.行政法规 【答

案】B【编号11010102】 【解析】本题考核法的效力等级。我

国法的表现形式中，国内法部分法律效力由高到低的是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我国不实行判例制

度，最高法院所作的判决书只是一种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不

能作为法的形式。 2.法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作

不同的分类。 （1）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这是根据法的创制方

式和发布形式所作的分类。 （2）根本法和普通法 这是根据

法的内容、效力和制定程序所作的分类。 （3）实体法和程

序法 这是根据法的内容所作的分类。 （4）一般法和特别法 

这是根据法的空间效力、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所作的分类

。 （5）国际法和国内法 这是根据法的主体、调整对象和形

式所作的分类。 （6）公法和私法 这种划分方法，始于古罗

马法学家，在法学界中得到广泛应用。 二、法律规范与法律

体系 （一）法律规范 1.法律规范的概念 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

定或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

的行为规则。法律规范是构成法的最基本的组织细胞，是通

过一定法律条文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结构的特殊

行为规范。 2.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3.法律规范的种类 法律规

范可依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1）按照法律规范的性质和

调整方式分类，将法律规范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

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要求人们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承

担一定积极作为义务的法律规范；禁止性规范是禁止人们作

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授权性规范是授予人们可以作出某

种行为，或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 

（2）按照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

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又称命令性规范，是指权利和义务

的规定十分明确，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变更或违反的法律

规范。强制性规范一般表现为前述的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



范两种形式。任意性规范又称允许性规范，是指允许人们在

法定的范围内自行确定其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 【例1-6】

《会计法》第22条规定：“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

在民族自治地方，会计记录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民

族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

和其他外国组织的会计记录可以同时使用一种外国文字。”

分析这一条款包含了几个法律规范，各法律规范的结构和类

型各是什么？ 【解析】这一条款包括了三个法律规范：（1

）“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它的假设即前提是对

一般单位的会计记录文字而言的，处理部分是“应当使用中

文”。这是一个义务性规范，也是强制性规范（2）“在民族

自治地方，会计记录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民族文字

。”该条法律规范适用的情况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单位的会计

记录文字，处理部分是可以在使用中文的同时，使用当地通

用的一种民族文字。该规范是授权性规范，也是任意性规范

，即给民族自治地方的单位一个选择权，可以同时使用当地

通用的一种民族文字，也可以不使用。（3）“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企业和其他外国组织的会计

记录可以同时使用一种外国文字。”该条法律规范的结构和

类型通（2），不再赘述。 【例题】（2003年）《会计法》第

三条规定：“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并保证其真实

、完整”。该法律规范属于（ ）。 A.授权性规范 B.禁止性规

范 C.义务性规范 D.任意性规范 【答案】C 【编号11010103】 

【例题】（2006年）《会计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各单位

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

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法律规范



的性质和调整方式分类，该法律规范属于（ ）。 A.义务性规

范 B.禁止性规范 C.授权性规范 D.任意性规范 【答案】A 【编

号11010104： 】 【例题】（2007年）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

定，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关

于该法律规范性质的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该法律

规范属于义务性规范 B.该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 C.该法律

规范属于授权性规范 D.该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 【答案

】AD 【编号11010105： 】 （二）法律体系 三、法律关系 （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法律关系的要素 （三）法律事实 

任何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都要有法律事实的存在

。 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能够产生法律后果

，即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情况。 依

据是否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标准，法律事实可以划分为两大

类：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1.法律事件 法律事件，是指不以

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法定情况或者现象。 事件可以是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

台风、森林大火等不因人的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也可以是

某些社会现象，如爆发战争、重大政策的改变等，虽属人的

行为引起，但其出现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并不以当事人的意志

为转移。自然灾害可引起保险赔偿关系的发生或合同关系的

解除；人的出生可引起抚养关系、户籍 管理关系的发生；人

的死亡可引起抚养关系、婚姻关系、劳动合同关系的消灭，

继承关系的发生；重大社会变革可引起多领域法律关系的变

化。由自然现象引起的事实又称绝对事件，由社会现象引起

的事实又称相对事件。它们的出现都是不以人们（当事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不可抗力的特征。 2.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



，是指以法律关系主体意志为转移，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

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它是

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最普遍的法律事实。 【例

题】（2005年）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行为的有（ ）。 A.订立

合伙协议 B.签订合同 C.签订和解协议 D.签发汇票 【答案

】ABCD 【编号11010106： 】 【例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

事实中的相对事件范围有（ ）。 A.地震 B.战争 C.签订协议

D.发行公司债券 【答案】B 【编号11010107： 】 根据不同标

准，可以对法律行为作多种的分类： （1）合法行为与违法

行为。违法行为应受惩罚的行为。 （2）积极行为（作为）

与消极行为（不作为）。消极行为，又称不作为，则指以消

极的、抑制的形式表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3）（意

思）表示行为与非表示行为。非表示行为，是指非经行为者

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状态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如

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等。 （4）单方行为与多方行为。

这是根据主体意思表示的形式所作的分类。单方行为，是指

由法律主体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如遗嘱、

行政命令等；多方行为，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方法律

主体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如合同行为等。 （5

）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 （6）自主行为与代理行为。 【

例18】会计于某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将一张空白发票填写

金额后入账。会计于某与其单位领导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法律

行为？ 【解析】会计于某虚开发票入账和其单位领导授意虚

开发票入账的行为均构成了法律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四、

经济法的概念 （一）经济法的概念 与法律关系的三要素相对

应，经济法律关系也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所构成。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也称经济法的主

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

义务的当事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

者。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人，承担

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经济法律关系

主体包括： （1）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是指行使国家职能的

各种机关的统称，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

司法机关。作为经济法主体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

中的经济管理机关。 （2）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经济组织

包括企业法人和非法人经济组织。它是市场最主要的主体，

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广泛的主体。社会团体主要是指人民群

众或组织依法组成的进行社会活动的组织，包括群众团体、

公益组织、文化团体、学术团体、自律性组织等。 （3）经

济组织的内部机构和有关人员。经济组织内部担负一定经济

管理职能的分支机构和有关人员，在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参与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则具有经济

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 （4）个人。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公民。当他们参与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经

济活动时，便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例题】（2007年

）下列各项中，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有（ ）。 A.公民 B.

企业 C.物 D.非物质财富 【答案】AB 【编号11010108： 】 2.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经济法律关

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

体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物，是指可为人们控

制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和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包括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水流、森林；也包括人造物



，如建筑、机器、各种产品等；还包括财产物品的一般价值

表现形式货币及有价证券。 （2）非物质财富，也可以称为

精神财富或者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知识产

品也称智力成果，是指人们通过脑力劳动创造的能够带来经

济价值的精神财富。如著作、发现、发明、设计等，它们分

别为著作权关系、发现权关系、发明权关系、商标权关系的

客体。智力成果是一种精神形态的客体，是一种思想或者技

术方案，不是物，但通常有物质载体，如书籍、图册、录像

、录音等，就是记录、承载智力成果的物质形成。它的价值

不在于它的物质载体价值，而在于它的思想或技术能够创造

的物质财富，带来的经济效益，它是一种知识财富。道德产

品是指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取得的非物化的道德价值，

如荣誉称号、嘉奖表彰等，它们是公民、法人荣誉权的客体

。 （3）行为，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为达到一定目的所进行

的作为（积极行为）或不作为（消极行为）。如生产经营行

为、经营管理行为、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和提供一定劳务的

行为等。 【例题】（2000年）下列各项中能够作为经济法律

关系客体的有（ ）。 A.商品 B.商标 C.公民 D.组织 【答案

】AB 【编号11010109： 】 【例题】（2006年）下列各项中可

以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有（ ）。 A.土地使用权 B.发明 C.

劳务 D.产品 【答案】ABCD 【编号11010110： 】 【例题】下

列各项中不能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有（ ）。 A.商标权 B.

人造物 C.经济决策行为 D.空气 【答案】D 【编号11010111： 

】 【例题】知识产品只能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不能作

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 【答案】× 【编号11010112： 

】 3.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 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经济法



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 经济权利

，是指经济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具有经济内容的权利。不同的

经济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经济权利，如经济职权、经营管理权

等。 经济义务，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担负

的必须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行为的负担或约束。

如按时纳税的义务，不得拒绝国家机关依法检查的义务等。 

张某和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主体：张某、房

地产公司 客体：房子（人造物） 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 （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第二节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重点） 

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在我国，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

和方式主要有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平等

主体之间（二选一或裁或诉）： 仲裁（前提要有仲裁协议） 

民事诉讼 不平等主体之间：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纠纷性质（

选择复议必经复议） 仲裁、民事诉讼、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都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式，但适用的范围不同。作为平等

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适用仲裁或者民事诉

讼方式解决；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可采取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仲裁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争议

解决方式。当事人发生争议只能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两种方

式中选择一种解决方式。有效的仲裁协议可排除法院的管辖

权。只有在没有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或者当事人放

弃仲裁协议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这在法律上

称为或裁或审原则。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方式的选择则与

纠纷的性质有关。根据法律的不同规定，有的可以直接向法

院起诉，也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时再



起诉；有的则只能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才

能提起行政诉讼；还有的则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解决，

由行政机关对纠纷作出最终裁决。下面对解决经济纠纷的几

种方式分别加以介绍。 二、仲裁 仲裁是指由经济纠纷的各方

当事人共同选定仲裁机构，对纠纷依法定程序作出具有约束

力的裁决的活动。 从仲裁的概念可以看出,仲裁具有三个要素

： 1.以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为基础； 2.由双方当事人自愿选

择的中立第三者进行裁判； 3.裁决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

力。 （一）仲裁的适用范围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

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

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下列纠纷不能提请仲裁： 1.关于婚姻

、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

理的行政争议。 下列仲裁不适用于《仲裁法》，不属于《仲

裁法》所规定的仲裁范围，而由别的法律予以调整： 1.劳动

争议的仲裁； 2.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的仲裁。 【例19】下列纠纷中，可以适用《仲裁法》解决的

是（ ）。 A.甲乙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B.甲乙之间的货物

买卖合同纠纷 C.甲乙之间的遗产继承纠纷 D.甲乙之间的劳动

争议纠纷 【编号11010201： 】 【解析】正确选项为B。仲裁

法的适用范围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

的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纠纷。与人身有关的纠纷，不适用仲

裁法，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劳动争议以及农业承包合同发生

纠纷可以由法律规定的组织仲裁，但不由仲裁法调整。 【例

题1】下列各项中，符合我国《仲裁法》规定，可以申请仲裁

解决的是（ ）。 A.某企业的职工和企业的劳动争议 B.中国和

外国企业间的货物买卖合同纠纷 C.王某兄弟两人的继承遗产



纠纷 D.李某与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编

号11010202： 】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仲裁法》调

整的范围。不属于《仲裁法》调整的争议包括：（1）与人身

有关的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2）行政争议；

（3）劳动争议；（4）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例题2】下列纠

纷不适用仲裁方式解决的有（ ）。 A.合同纠纷 B.企业之间的

财产产权纠纷 C.婚姻纠纷 D.企业对环保局的处罚不服的纠纷

【编号11010203： 】 【答案】CD 【解析】本题考核仲裁的

适用范围。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

而对于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

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则不能仲裁。 （二）仲裁的基本制度

1.协议仲裁。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由双方自

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

员会不予受理。 2.一裁终局。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仲

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

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法院

不予受理。 （三）仲裁机构 仲裁机构包括仲裁协会和仲裁委

员会。 1.仲裁协会 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中国仲裁

协会实行会员制。各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法定会员

。 2.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可以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

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

，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

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 

（四）仲裁协议 1.仲裁协议的概念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

自愿把他们之间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经济纠纷提交仲裁



机构裁决的书面约定。仲裁协议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口头

达成仲裁的意思表示无效。 2.仲裁协议的内容 仲裁协议包括

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形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

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

内容： （1）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2）有仲裁事项； 

（3）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

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3.仲裁协议的效力 仲裁

协议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协议独立存在

，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

力。 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

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法院作出

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法院作出

裁定的，由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

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

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

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

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

，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五）仲裁裁决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有仲裁协议；二是

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三是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

理范围。 《仲裁法》规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仲裁委员会应当由当事人协议选定。 仲裁庭可以由3名仲

裁员或者l名仲裁员组成，由3名仲裁员组成的，设首席仲裁

员。当事人约定由3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

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1名仲裁员，第3名仲裁员由



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3名仲

裁员是首席仲裁员。当事人约定由1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

应当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当事人没有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

或者选定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例1一11】甲

、乙因合同纠纷达成仲裁协议，甲选定A仲裁员，乙选定B仲

裁员，另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1名首席仲裁员，3人组成仲

裁庭。仲裁庭在作出裁决时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根据《仲

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应当采取的做法是（ ）。 A.按多数仲

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 B.按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 C.提请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D.提请仲裁委员会主任作出裁决 【答案

】A 【编号11010204： 】 【解析】仲裁裁决应按多数仲裁员

的意见作出。在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首

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仲裁应当开庭进行。所谓开庭审理，

是指在仲裁庭的主持下，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的

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方式

。 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

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所谓不公开进行，是指仲裁庭在审理

案件时不对社会公开，不允许群众旁听，也不允许新闻记者

采访和报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